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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布鲁塞尔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

罗佐共同出席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全文如下：

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

（2012年9月20日，布鲁塞尔）

　　进一步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于2012年9月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代表中国出席了会晤。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

佐代表欧盟出席了会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女士陪同出席。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领导人：

　　二、回顾了中欧关系发展历程，特别是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取得的重要进

展。领导人满意地注意到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臻成熟，内涵不断丰富，业已形成多层次、宽领

域的合作格局。双方决心继续发展伙伴关系，以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中欧关系的战略内涵和合作水

平。

　　三、就重大全球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并一致认为，中欧互动与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中欧关系

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影响。中欧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都是推动世界和平、

繁荣与稳定的关键力量，都强调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双方将进一步共同努

力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粮食和水安全、能源安全以及核

安全等全球性挑战。

　　四、强调年度领导人会晤对中欧关系至关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肯定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

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对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上述定期

机制。

　　五、强调应积极看待并支持彼此发展。中方重申将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信欧方正采取

适当措施应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欧方重申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相信中方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

　　六、强调照顾彼此关切对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欧整体关系的重要性。一致认为应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精神讨论和处理有关分歧。

　　七、强调促进和保护人权与法治的重要性。双方期待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在人权领

域的对话与合作，有意在华举行下一轮人权对话，愿共同努力推动对话不断取得切实进展。双方同



意于10月在爱尔兰举行新一轮司法研讨会。双方确认将致力于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开展合作。

　　八、表示将积极努力，寻找中国“十二五”规划与“欧洲2020”战略的契合点，拓展并深化各

领域务实合作。

　　九、强调双方致力于进一步挖掘中欧合作潜力，同意制定一份面向未来、具有雄心的中欧一揽

子合作规划，为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战略指导。

　　经济、贸易与投资

　　双方领导人：

　　十、重申双方致力于尽早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促进和便利双向投资，创造增长和就业的新

增长点。该协定的有关谈判将涉及双方各自关心的所有问题，不预判最终结果。双方同意加强技术

层面的探讨，为未来谈判做准备。

　　十一、强调迅速全面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十二、对中欧竞争政策领域的合作表示满意，并欢迎在反垄断法领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十三、重申贸易开放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肯定有效的知识产权体系和贸

易开放对创新的重要性。

　　十四、认识到公开、非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增强该领域的交流。欧盟支持

中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鼓励中方加快相关工作。

　　十五、忆及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关于出口信贷的结论，期待在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组成

的国际工作组内继续有关讨论。

　　十六、欢迎年度知识产权对话期间(9月18日，布鲁塞尔)就知识产权问题交换意见，并认识到在

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十七、同意共同努力就地理标志保护达成一项双边协议。双方注意到最新一轮谈判(9月13日至

14日，布鲁塞尔)取得的进展，并将加强中欧在酒类产品打假方面的合作。

　　十八、认识到并欢迎在非食品类消费品安全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双方强调有必要在未来继续

开展良好合作。

　　十九、认识到海关合作在保障贸易便利与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双方呼吁在知识产权边境

执法、供应链安全、贸易便利化、对外贸易统计和打击商业瞒骗进一步共同加强努力。

　　二十、欧方拟设立欧洲投资银行在华代表处，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双边合作

　　双方领导人：



　　二十一、认识到中欧在研发和创新领域开展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同意建立全面的年度创新合作

对话。双方欢迎就此签署联合声明，明确这一对话的目标。2012年11月将举行中欧创新合作研讨

会，对话首次会议将于2013年中欧领导人会晤之前举行。

　　二十二、欢迎中欧空间科技合作对话举行首次会议，并就《对话工作范围文件》达成协议。双

方表达了在现有合作框架基础上加强在空间科技领域和各自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间民用合作的共同意

愿。在此背景下，双方欢迎《关于加强空间科技合作的联合声明》的签署，这有助于双方未来确定

路线图，明确共同感兴趣的合作项目与行动。

　　二十三、确认中欧网络工作小组正式启动，欢迎工作小组首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决定继续就双

方关心的网络问题开展交流，增进互信和理解。

　　二十四、强调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取得进展，欢迎首届中欧市长论坛于9月20日在布鲁塞尔召

开。双方强调按照《共同宣言》引导和支持双方的对口合作，推进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双方欢迎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牵头举办的中欧城镇化领导力培训项目。

　　二十五、欢迎5月3日举行的首次中欧高层能源会议，期待着有关后续行动。此次会议召集了各

机构利益攸关方，深化了中欧能源战略对话，涵盖了双方在能源安全和电力市场等领域的互利合

作。双方肯定了各国在国际能源治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性。

　　二十六、欢迎双方就可能达成的中国与欧洲原子能机构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开启讨论。

　　二十七、强调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一次会议取得成功，并对“中欧文化对话年”的

进展及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同意在教育、文化、语言多样性和青年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后续行动。

　　二十八、呼吁在适当级别启动中欧人员流动和移民领域的全面对话。双方重申继续探索便利中

国和欧盟公民相互往来的方式，包括互免双方持外交护照人员签证、在打击非法移民活动方面加强

合作等。

　　二十九、强调了6月份达成的《中欧农业与农村发展合作规划纲要》，强调应继续努力在涉及

共同利益的关键领域发展关系，如有机农业认证相互认可等。双方强调继续发挥好中欧农业与农村

发展对话机制的作用，加强和拓展在奶业、葡萄酒加工与质量体系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三十、对中欧在就业及社会事务方面的合作表示满意，特别是在社会保障、职业安全与卫生、

青年就业、包容性增长模式和劳动关系等领域的政策经验交流。双方支持在国际劳工组织框架下促

进体面劳动议程。双方欢迎就高危行业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建立合作项目，并继续在社会保障、社会

养老金及社会包容等领域开展合作。

　　三十一、注意到加强在管理和公共行政改革领域的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三十二、强调在灾害管理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欢迎中欧应急管理项目的启动以及中欧应急管

理学院的成立。双方同意深化合作，推动和促进以受灾民众需要和人道主义原则作为唯一依据的人

道主义援助。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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